
近日，杭州读者何先生求助本报“记者帮”栏

目：4 月 3 日凌晨 2 点多，他下班后骑着电瓶车，由

东向西经过西湖区三墩镇油山段，在转到三仓路

的斜坡时，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大坑，但是因为距离

较近、反应不及，一下摔倒在地，“手上和脚上都擦

破了皮，电瓶车也摔坏了。”

通过何先生发来的照片和视频，能清楚看到：

事发道路是一条双车道沥青路，附近有在建工地，

沿途还有运输建材的货车经过。

绊倒何先生的是条长约 2 米、宽约 0.3 米、两

三厘米深的坑。

摔倒后，何先生去修电瓶车，修车铺报价

1000多元，“太贵了，我就没修。”何先生为此拨打

了杭州市长热线 0571-12345 投诉，希望道路的

管理和养护部门可以赔付修理电动车的费用。

事情发生已经两周，何先生至今没有得到道

路管理和养护部门的明确回复，“关键是三仓路上

那个坑也没有被补上，万一再有人摔了就更麻烦

了。”何先生对记者说。

记者从杭州市长热线 12345 了解到，接到何

先生投诉后，12345 第一时间就交办给了相关单

位，因为事发地处于余杭和西湖区交界处，双方对

于道路的管辖有异议，一直未能有实质性推动。

为尽快明确事发地所属，12345 启动了督办

机制，“目前已经明确管辖权为西湖区三墩镇，后

续我们将及时跟进、及时回访，保证何先生的合法

权益。”

随后，记者从西湖区三墩镇了解到，前期因为

和当事人沟通出现偏差，导致事发地不明确，出现

了归属不确定的问题，“进一步确认之后，该地块

属于三墩镇范围内。”后期相关村社将会加强日常

排摸工作，并尽快安排修复，确保通行安全。对于

何先生的诉求，工作人员表示，将进一步和当事人

沟通，并保障其合理诉求。

半夜回家路有坑
为啥两周还没修好？

李心怡 钱报记者帮，有事我来帮帮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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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气温一上升，小龙虾的

热度也节节攀升。最近这段时

间，无论是路边摊、烧烤店和各路

外卖平台，总少不了小龙虾的优

惠团购套餐。

当然，小龙虾的促销方式也

是年年推陈出新，去年流行的是

论“数量”，到处可见“9.9 元 30

只”“78 元 100 只”的宣传；今年流

行的是论“重量”，“99 元 5 斤”

“100元6斤”的广告层出不穷。

不过，最近读者方女士却向

钱江晚报“记者帮”反映：我在外

卖平台上买的 99 元 5 斤小龙虾，

收到货后发现连一半分量都不

到。

点了5斤小龙虾，到手不足2斤半
“优惠团购”如此缩水，我该怎么办？

前不久，家住杭州市拱墅区的方女士和朋友

一起在某外卖平台上团购了一份十三香味的小

龙虾，价格是99元5斤。

套餐送到后，方女士发现，一共是两盒，每盒

里面都是汤汁和年糕居多，小龙虾比较少：“所以

我就产生了怀疑，就把小龙虾挑出来放秤上一

称，竟然只有2.4斤。”

虽然是优惠活动，但是方女士并没有忍气

吞声，她向商家反映情况后，商家表示，可能是

店员放少了，愿意在之后点他家外卖时，多补

偿几斤。

对这个回复方女士表示不满意：“既然保证

不了龙虾的分量，就不要做虚假宣传欺骗消费

者！”

买5斤到手仅2.4斤，这样的优惠团购有点“坑”

本报记者也随机在杭州两家不同的外卖店

点了小龙虾，发现“虚报重量”这一现象，并非方

女士的“独家体验”。

记者先是找到了一家店名叫“78 元三斤宵

大虾盱眙龙虾馆”的店铺，抵扣完优惠券后，一共

花了87元下单了3斤蒜泥小龙虾。

取到货后，记者发现3斤小龙虾被装在一个

外卖盒里，带盒带汤称了下重量，为 3.96 斤。而

后记者将小龙虾单独夹出，加上汤汁中掉落的虾

钳，称得的重量为 1.48 斤。也就是说，号称 3 斤

的蒜泥小龙虾，到手还不到一半。

同时，记者在另一家“118元6斤吃过瘾小龙

虾店”点了6斤十三香小龙虾，送到后上秤，显示

小龙虾重量为 2.96 斤，小龙虾的缺秤率达到了

50%。

其中一家店铺的店员向记者表示，平台上写

的 3 斤并非净重，实际只有 2 斤左右，且龙虾烧

完后会“缩水”。

小龙虾烹饪后真的会缩水吗？缩水比例又

有多少呢？一家小龙虾餐厅的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小龙虾烹饪后是有缩

水情况，“但缩水比例不会太离谱”，他介绍，一般

清水煮的虾是原重的 80%到 90%；蒜蓉口味的

基本维持原重；十三香口味的会减少到原重的

70%到 80%左右；若是椒盐做法，通过油炸逼出

水分，重量大概是原来的一半左右。

显然，缩水很难解释方女士和记者遇到的

“减重”超50%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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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联系了相关外卖平台，客服回应：

“如果重量严重缩水，平台是不允许的，我们也有

专门的监管小组进行严格管控，发现此类情况会

对商家进行警告和违约金处罚。之后若还是有

类似问题出现，便会要求商家在平台直接下线。”

平台提醒消费者，如果消费者发现明显缺斤少两

情况，可及时拍照取证，并向平台投诉反馈。

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于市场上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的现

象，执法人员查实定性后，视情节严重程度，会

对商家处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市民发现

问题也可及时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诉热线进行

反映。

不过，执法人员也坦言，“菜品介绍中的重量

往往是活虾重量，小龙虾在被烹饪后，根据不同

的烹饪方式，确实会有不同程度的‘瘦身’。但是

‘瘦身’多少算合理？目前还没有监管的标准。”

杭州三方律师事务所王景律师表示，这种缺

斤少两的行为已经属于欺诈行为，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是正常缩水还是缺斤短两？业内人士有话说

绊倒何先生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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